
 

 

 

 

 

 



信阳市房屋建筑工地施工现场扬尘污染 

视频监测监控系统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房屋建筑工地扬尘防治和安全文明施

工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条例》、《城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及道路扬

尘污染防治标准(试行)》、《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安装扬尘污染视频监测监控

系统的通知》（豫建„2017‟53号）、《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印发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扬尘治理开复工验

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豫建建„2017‟28号）和相关法规规

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信阳市区域内在建建筑面积 1万平方米及以上的

房屋建筑工程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房屋建筑工地施工现场扬尘污染视频

监测监控系统是指应用视频信息网络对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现场

管理及大气扬尘防控进行实时图像、数据监控及超限报警，实

现对建筑工地施工现场扬尘治理、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的信息

化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监测监控系统”）。 

第四条 信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信阳市中心城区房

屋建筑工地施工现场扬尘污染视频监测监控系统的监督管理工

作。各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本辖区房屋建筑工地施工现场

扬尘污染视频监测监控系统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设备安装与联网 

第五条 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及以上的房屋建筑工程开工前，

施工单位应按本办法规定在施工现场安装扬尘监测监控设备并

与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控平台联网。 

第六条 施工现场应设置监控室，配置符合远程监控系统技

术指标及安装要求的监测监控设备（见附件 1），并能接入当地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测监控平台统一管理。 

第七条 视频监测监控点应安装在施工区域围栏安全范围

内无需施工过程中迁移的地点，周围不应有非施工作业的高大

建筑物、树木或其他障碍物阻挡环境空气的流通。 

第八条 每个施工现场应安装 4台监控设备、1 台监测设备，

其中：施工车辆出入口须安装 l台网络高清枪式摄像机，工地

最高点须安装 1台网络高清高速球型摄像机，施工作业区、料

堆等易产生扬尘的区域应各安装 l 台枪式摄像机；施工作业区

须安装 l 台大气环境监测设备并实时对外显示主要监测数据。

大型或复杂工地安装数量及位置以监测监控视野覆盖整个工地

为准。 

第九条 施工现场监测监控设备与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监控平台联网成功后，施工单位应填写《信阳市施工现场视频

监测监控系统安装信息表》(附件 2)并附安装位置的照片，于 3

个工作日内报住建局登记备案。 

第十条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房屋建筑工地施工现场扬尘污

染视频监测监控系统安装联网备案后，有关管理单位方可对该

工程实行开复工制度审批。 



第三章 设备管理及维护 

第十一条 视频监测监控设备采购、安装、维护费和视频信

号网络服务费由施工单位从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中列

支。政府出资安装的监控设备，可供施工单位免费使用。施工

单位如需使用，须提前向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填写设备借用申

请表（附件四）。并须支付设备安装、拆卸、维护、保养、保管、

运输及联网费用，并保证设备完好。 

第十二条 施工单位应确定至少1名熟练使用视频监测监控

系统的管理人员，负责现场监测监控设备的日常管理以及与监

督部门对接，保证 24 小时开机运行。监理单位应对视频监测监

控系统的维护、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做到第一时间发现问题，

督促整改。 

第十三条 施工单位有义务保护好施工现场的监测监控设

备并保证设备在线，不得私自断电、损毁、遮挡。发现设备故

障或掉线，应及时和监督管理部门联系并积极配合进行信号恢

复。 

第十四条 房屋建筑工程安全监督终止后，方可拆除视频监

测监控系统，办理退网手续。拆除时，施工单位须提前 3 个工

作日书面向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并报送拆除信息表（附件三）,

经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拆除。政府出资安装的设备，由监

督管理部门负责进行拆除。 

第四章 应用管理 

第十五条 监督管理部门应用监测监控系统对本辖区施工

现场的扬尘治理、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进行实时画面监控。夜



间施工情况，由第二个工作日进行视频回放。实现全天候 24 小

时信息化管理。对出现违规操作的施工单位，进行图像抓拍、

截图取证并责令整改。 

第十六条 监督管理部门应用监测监控系统对本辖区施工

现场大气扬尘（PM2.5、PM10等）进行实时数据监控及超限报警。

对于超限报警或数据超标的施工单位，将进行记录并责令整改。 

第十七条 监督管理部门定期对设备在线情况进行考核，对

由施工单位原因造成设备经常掉线构成有意逃避监控的。参照

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八条 监控平台视频信息与政府相关部门监控平台联

网，对建筑工地及周边进行实时监控。 

第五章 罚则 

第十九条 违反本管理办法规定，建筑面积 1万平方米及以

上的房屋建筑工程，开工前未安装扬尘监测监控设施并与当地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控平台联网的，不予进行扬尘开复工验收。 

第二十条 违反本管理办法规定，施工单位未按规定采购符

合技术要求设备的，由施工单位重新采购。施工单位设备安装

数量及位置不符合规定的，重新安装。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管理办法规定，施工现场出现违反扬尘

防治规定、超限报警、设备故障等问题时，监督管理部门向责

任主体发送整改通知；限期未整改的，将进行停工整改。情节

严重的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行政处罚。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管理办法规定，施工现场擅自遮挡、污

损、断电、关闭信号、拆除视频监控设备、破坏专网、消除监



测监控信息等有意逃避监控造成视频信号不能正常传输和完整

记录视频的现象，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管理办法，施工单位未保护好施工现场

的设备并保证设备在线，发现设备故障或掉线，未及时和监督

管理部门联系并积极配合进行信号恢复的，监督管理部门给予

通报批评；多次出现上述情况的，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出现人为损害设备的应原价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据相关法律追

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视频监控资料保存不得少于 15天，并具有可

追溯性，查阅资料档案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办理。 

第二十五条 本管理办法由信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

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1.信阳市施工现场视频监测监控系统技术要求 

2.信阳市施工现场视频监测监控系统安装信息表 

3.信阳市施工现场视频监测监控系统拆除信息表 

4.信阳市施工现场视频监控设备借用申请表 

 

 

 

 

 



附件 1 

 

信阳市施工现场视频监测监控系统技术要求 

 

一、视频监控系统技术要求 

1．设备需要向平台全面开放 SDK 接口，保证平台的接入。 

2．支持 H.265/H.264/MJPEG 编码，图像能连续传输，网络

不好时自动调整码率，没有时间跳跃现象，并能够免费提供 SDK

供集成平台调用，并支持其它编码方式的扩展。流媒体访问协

议：支持 RTSP、HTTP、HTTPS；流媒体传输协议：支持 UDP－Unicast、

UDP－MultiCast、TCP/IP。 

3．支持SD卡或硬盘录像机本地存储和管理平台录像回放，

意外掉电录像文件不丢失；采用高码流，4CIF 或 Dl 以上分辨率

图像的本地存储。实现工地 15天存储。 

4．前端设备支持通过通信运营商有线宽带网络或无线网络接入

管理平台；支持OSD叠加及水印技术。 

5．枪形摄像机功能：视频压缩方式为 H.265/H.264/MJPEG，

主码流分辨率为 50Hz,帧率为 25fps(1920x1080)。 

6．高速球机功能：采用密封防水机壳设计，视频压缩方式

为 H.265/H.264/MJPEG ， 主 码 流 分 辨 率 为 50Hz, 帧 率 为

25fps(1920x1080)。云台支持 360 度水平旋转，支持 180 度垂

直旋转。 

7．抓拍设备功能：支持自动抓拍功能，出入口安装的抓拍设备

能够自动识别车牌号码，并联动平台自动存储抓拍的图片和车牌号码；



支持图片自动上传 FTP，可配置上传的 FTP 服务器和文件名格式

（年月日+设备 ID+抓拍时间+车牌号码+车牌颜色，如：

2017-03-05\IPC108925\10_41_59_豫 A12345_黄.jpg）。 

二、扬尘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功能名称 技术要求 

颗粒物监测
系统 

1、能实现 TSP（可选）、PM10、PM2.5 颗粒物浓度的实时监测。 

1.1、工作原理：光散射。 

1.2、浓度量程：0-20mg/ m3。 

1.3、准确度：±15%读数提供检测报告（4 月底可提高到 10%精度）。 

1.4、分辨率：≤1ug/m3 。 

1.5、运行环境：-30 ~ +60℃，10-95%RH，无冷凝。 

1.6、数据类型：分钟平均值、小时平均值、日平均值 

1.7、探头安装高度≥3m。 

1.8、数据存储时长：保存 3 年以上。 

1.9、设备接入：支持 TCP/UDP 传输，协议应支持 JSON/XPH 格式相兼容，
满足省平台数据上报协议。 

噪声监测系
统 

1、频率加权符合 IEC 61672 type 2 标准 

2、测量范围：30 dB(A)～130 dB(A)。 

3、快速响应：T = 200ms. 

4、最大输出阻抗：200 欧姆 

气象监测系
统 

1、风速参数：量程：0~70m/s；精度：±(0.3+0.03V)m/s, 提供检测报告。 

2、风向参数：量程：0~360º；精度：±3º。（可选） 

3、温度参数：量程：-50~100℃℃；精度：±0.3℃，20℃时。（可选） 

4、湿度参数：量程：0~100% RH；精度：±3% RH（0~90% RH），±5% RH

（90~100% RH）。提供检测报告（可选） 

数据传输单
元系统 

1、符合 ETSI GSM Phase 2+标准、符合 SMG31bis 技术规范。 

2、支持虚拟数据专用网，支持透明数据传输与协议转换。 

3、支持动态数据中心域名和 IP 地址，支持多中心数据上报。 

4、采用电磁兼容设计，适合电磁环境恶劣和要求较高的应用需求。 

5、支持移动物联专网数据传输，2G/3G/4G。 

6、采用先进电源技术，供电电源适应范围宽，设备稳定性高。 

7、支持短信/网络 AT 指令诊断和配置。 

8、断电情况下，可不间断上报监测数据 48 小时。（可选） 

安装结构 
颗粒物监测、噪声监测、气象监测、LED 屏显示、通讯系统、供电等采用
集成式一体化设计，方便工地快速安装及移机。 

 

 



三、在线监测监控系统平台技术要求 
功能名称 技术要求 

 

 

 

 

 

 

 

 

 

 

 

 

 

 

 

在线监测系
统平台功能

描述 

一、基础信息登记 

1．支持对监控场所的登记，支持对扬尘防治各级责任人及其联系方式的
登记，监控场所现场图片的上传和位置标注。 

2．支持对监控场所安装视频监控、扬尘监测设施的登记。 

二、施工现场监控 

1．支持实时高、标清图像浏览，支持分屏显示，结合环境监测数据，直
观显示当前环境信息。 

2．支持对历史录像的回放、下载，支持快慢播放、跳转及图片抓拍操作。 

3．支持移动端现场图像预览。 

4．支持进出施工车辆抓拍信息浏览。 

三、环境参数监测 

1.  支持扬尘（PM2.5、PM10、TSP）实时监测，可根据国家标准色标在
地图上展现施工场所的扬尘监测信息。 

2.  支持风速风向、噪音、温度湿度实时监测。 

四、违规报警管理 

1. 支持对扬尘监测多级阀值报警设置。 

2. 环境监测参数超出阈值会向平台发送报警信息。可根据超过的不同阀
值，对相应责任人的自动通知。 

3.  报警同时抓拍当前位置施工现场图片，叠加当前环境数据，在平台显
示报警情况。 

4.  对移动端上传的违规施工信息进行浏览和处置。 

五、统计分析决策 

1. 可统计一段时间内（小时、日、月）单个工地内最高参数，平均参数
环境数据。 

2. 可查询一段时间内，不同承建单位、建设单位、责任人所属工地的环
境参数情况。 

3. 可根据开工时间和结束时间，查询在工地施工不同阶段环境参数情况。 

4. 行政区内最高参数，平均参数统计。 

5. 多种图表显示统计分析结果方式，可在报警点叠加现场抓拍图片。 

6. 可筛选达标工地和违规、报警工地。 

7. 历史数据可保存至少 3 年，报警日志保存。 

8. 可按扬尘参数划分 5 个等级，按不同颜色在地图显示，以及地图显示
报警提示。 

六、移动端应用 

1. 支持移动端预览和操作。 

2. 可在移动端查看环境参数信息和视频叠加。 

3. 可在移动端地图显示工地位置及工地详细信息。 

4. 可使用移动端实时记录违规施工信息并抓拍现场照片，上传服务器。 

七、系统接口 

1.  提供可接入住建厅工地扬尘防治平台的数据接口。 

2.  扬尘设备可预留多个数据接口，可对接雾炮、喷淋等设备。 

八、其它应用 

1. 前端摄像机、环境监测系统，均可采用有线宽带或无线网络通道，可
远程固件升级。 

2. 可远程配置定时抓拍功能和远程视频 OSD 信息叠加。 

3. 模块化权限管理功能，细化权限分配。  



附件 2                                   编号：

信阳市施工现场视频监测监控系统安装信息表 

填表单位（签章）：                           填表日期： 

项目名称  
所在

区域  

地址  

建设单位及 

现场负责人  
联系

电话  

施工单位及 

现场负责人  
联系

电话  

监理单位及 

现场负责人 
 

联系

电话  

监测监控系统服务商  
安装

时间  

设

备

清

单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安装位置（附照片） 

球机（个）    

枪机（个）    

网桥（对）    

录像机    

设备箱    

监测设备    

施工单位现场监测监

控管理人员 
 

联系

电话 
 

备    注  

 



附件 3                                  编号： 

 

信阳市施工现场视频监测监控系统拆除信息表 

填表单位（签章）：                            填表日期： 

项目名称  所属区域  

地   址  

建设单位及 

现场负责人  联系电话  

施工单位及 

现场负责人  联系电话  

监理单位及 

现场负责人  联系电话  

视频监测监控 

服务商  拆除时间  

设

备

清

单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是否完好 

球机（个）    

枪机（个）    

网桥（对）    

录像机    

设备箱    

监测设备    

设备状态确认人  联系电话  

备    注 设备为施工单位自行购买的，设备状态及设备状态确认人填写“自行购买” 



附件 4                                   编号： 

信阳市施工现场视频监控设备借用申请表 

填表人及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项目名称  所在区域  

地   址  

建设单位 

现场负责人 
 联系电话  

施工单位 

现场负责人 
 联系电话  

监理单位 

现场负责人 
 联系电话  

申请设备型

号及数量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球机（个）   

枪机（个）   

网桥（对）   

录像机   

设备箱   

申请承诺：申请单位使用过程中需保证设备完好，不得丢失或损坏，归还时

设备损坏或丢失的，应按照原价赔偿。 

 

承诺单位及负责人： 监督管理部门意见： 

 

签章                                 签章 

 

 

 

 

 

 



 

 

 

 

 

 

 

 

 

 

 

 

 

 

 

 

 

 

 

 

 

信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17 年 8 月 25 日印发 

 


